國立清華大學教師（研究人員）送外審著作一覽表
	院級單位
	系級單位
	姓名
	職稱
	升等
	升等
生效日
(起資年月)

	
	
	
	
	
	



1、 代表著作（一篇）
	著作類別
	著作名稱
	合著

	□已發表□已被接受 期刊論文
【已被接受者應自該刊物出具證明所載
日期1年內出版(證明文件併送外審)】
□專書 □已出版之專書論文
【應附正式審查程序證明及出版頁
(含出版者、發行日期、ISBN編號
等)】
□學位論文
	
	□是：第＿＿作者
□通訊作者
合著人證明併送外審
□否

	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
	期刊卷期
	出版時間（已接受填接受日期）（請寫至年月）
	字數

	
	
	
	


2、 參考著作
	１　著作類別
	著作名稱
	合著

	□已發表□已被接受 期刊論文
【已被接受者應自該刊物出具證明所載
日期1年內出版(證明文件併送外審)】
□專書 □已出版之專書論文
【應附正式審查程序證明及出版頁
(含出版者、發行日期、ISBN編號
等)】
□學位論文
	
	□是：第＿＿作者
□通訊作者


	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
	期刊卷期
	出版時間（已接受填接受日期）（請寫至年月）
	字數

	
	
	
	



	２　著作類別
	著作名稱
	合著

	□已發表□已被接受 期刊論文
【已被接受者應自該刊物出具證明所載
日期1年內出版(證明文件併送外審)】
□專書 □已出版之專書論文
【應附正式審查程序證明及出版頁
(含出版者、發行日期、ISBN編號
等)】
□學位論文
	
	□是：第＿＿作者
□通訊作者


	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
	期刊卷期
	出版時間（已接受填接受日期）（請寫至年月）
	字數

	
	
	
	


（如有多份參考著作，請自行增列欄位）
附記：
1、 本表為辦理教師、研究人員應送著作外審時之附件。
2、 以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送審者，其代表著作應自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一年內發表。
3、 代表著作為合著者，請填合著人證明，附於該著作首頁，併送外審。
4、 升等後，如有需報部請頒證書者，所填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之代表著作與參考著作應與本表一致。
5、 本表欄位如有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加列。

國立清華大學教師（研究人員）送 外審 著作一覽表  

院級單位  系級單位  姓名  職稱  升等  升 等   生效日   ( 起資年月 )  

      

  一、   代表著作 （一篇）  

著作類別  著作名稱  合著  

□已發表□已被接受   期刊論文   【已被接受者應自該刊物出具證明所載   日期 1 年內出版 ( 證明文件併送外審 ) 】   □專書   □已出版之專書論文   【應附正式審查程序證明及出版頁   ( 含出版者、發行日期、 ISBN 編號   等 ) 】   □學位論文   □是：第＿＿作者   □通訊作者   合著人證明併送外審   □否  

出版處所或期刊名 稱  期 刊卷期  出版時間 （已接受填接 受日期） （請寫至年月）  字數  

    

二、   參考 著作  

１   著作類別  著作名稱  合著  

□已發表□已被接受   期刊論文   【已被接受者應自該刊物出具證明所載   日期 1 年內出版 ( 證明文件併送外審 ) 】   □專書   □已出版之專書論文   【應附正式審查程序證明及出版頁   ( 含出版者、發行日期、 ISBN 編號   等 ) 】   □學位論文   □是：第＿＿作者   □通訊作者    

出版處所或期刊名 稱  期 刊卷期  出版時間 （已接受填接 受日期） （請寫至年月）  字數  

    

 

